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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共享型用工关系中的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两大主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对共享平台方与服务提供

方在共享型用工关系性质与用工关系模式、责权承担、利益分配和主体协调范围与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进

行分析。方差分析与LSD事后分析的结果表明：共享平台方与服务提供方对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由不同主

体引发法律风险和人身安全责任分配比例存在显著差异；服务提供方对交易过程中共享平台的管理协调

程度评价显著高于共享平台方，共享平台方与服务提供方对共享平台的协调范围判定不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方对于二者在交易过程中的用工关系性质与结构判定也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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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sharing platform and service provider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regarding the nature and mode of the 
share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s bearing,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the 
scope and degree of subject coordination. The results of ANOVA and LSD post-hoc analysis i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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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sharing platform and the service provider hold 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action pro-
cess, particular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llocation of legal risks and personal safety re-
sponsibilities. The service provider’s evaluation of the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role of the shar-
ing platform during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haring platform 
itself. Furthermor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haring platform and the service 
provider in determining the coordination scope of the sharing platform. Additionally,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sharing platform and the service provider in their judgment of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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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享经济模式下的共享经济平台、服务提供者与服务需求者之间形成的新型用工关系被称为共享型

用工关系(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sharing economy)，共享型用工关系主要是指共享平台、劳务或服务提

供者、劳务或服务需求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1]。在共享经济背景下，传统的雇佣关系已无法完全适应新

的用工模式，共享平台作为中介，参与了用工关系的构建与管理，这使得责权利分配和管控机制的构建

成为重要议题。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用工纠纷的主要来源是共享经济模式主体的责任与义务承担不明确。

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劳动争议”使得规范共享经济模型下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

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相关学界和实践界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劳动争议中，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

的“劳动关系”认定是焦点，而“劳动关系”之所以成为争议焦点，是因为在共享经济模型下，对于共享

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的责任和风险承担的划分并不明确。 
因此，本文选择从责权利和管控角度来界定共享型用工关系，从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的角度对共

享型用工关系性质与用工关系模式、责任与风险承担、利益分配和管理协调等方面对主体判断差异进行

探索性的分析，主要是因为这些角度能够更好地揭示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复杂的责任和权力关系。通

过这些角度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各方主体在共享平台中的角色及其互动模式，并以此作为未来对

不同共享型用工关系模式进行规制的实践依据。 

2. 文献综述 

有效规制共享型用工关系需要从认识“共享经济”语域开始[2]，对“共享经济”进行界定将为共享

型用工关系的界定奠定基础。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又被称为“分享经济”“零工经济(the gig econ-
omy)”“按需经济(the on-demand)”和“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由 Felson 和 Spaeth 在 1978 年提

出并由 Chase 通过建立 Zipcar 后进行进一步发展。中外学者对于“共享经济”有不同的定义侧重点。国

外学者通常将共享经济界定为协作或合作经济、协同消费方式、产品或服务的交换系统[3] [4]。中国学者

对共享经济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但各界定反映了共享经济的共同特征：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建设的共

享平台、点对点方式的供求两方、利用闲置资源或过剩产能、以使用权而非产权为基础[2] [5]-[7]。 
将所有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的分时租赁或互联网平台经济都纳入到共享型用工关系规制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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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够准确的，共享经济类型的划分直接关系到共享经济模式下的主体结构与用工关系模式。国内外已

有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分类方式：以“是否利用闲置资源或过剩产能”为标准划分为典型共享经济和非典

型共享经济[2]；以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共享经济[8]；以用户需求为标准划分为出

行类、住宿类等共享经济；以共享对象为标准划分为产品类、空间类等共享经济[9]。一直以来，公众都

以共享经济平台企业指代共享经济模式本身，这并不够全面和准确，而在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用工关系问

题研究大多集中在出行、空间分享领域，本文的研究范围为典型的营利性共享经济行业。 
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用工关系的性质界定极易引发劳资冲突和权责争议[10]。国内外学者对于

共享型用工关系的性质有以下主流观点：劳动关系[5] [11]-[13]、劳务关系[14]、类劳动者[15]、零工关系

[16]、点对点关系[16]和合作关系[17]。 
共享经济以社会信用为基础，在共享经济交易信任体系不够完善的初期，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

双方的信息甄别不全面，在发生主体利益受损的情况时，责任承担主体并不明确[18]。在共享经济模式下，

交易只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很快就能完成，服务需求者对安全状况评估不够，服务提供者进入和退出

的门槛较低，不仅服务需求者的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其与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分配并不合理，服务提供

者无法承担的责任，在某些时候转嫁到了服务需求者和共享平台[19]。在以往的劳动争议案件中，由于判

决标准的不统一导致了判决结果的不一致，无论是共享平台或是服务提供者在其中承担的责任、得到的

权益保障并不一致。王全兴和王茜(2018)提出出于对服务提供者的保护和共享平台持续发展的需要，应强

化共享平台的责任[17]。对于在交易过程中的风险与责任承担，取决于共享平台在用工关系中所扮演的角

色：以网约车为例，若把共享平台界定为信息供应商，共享平台不需要对交易过程中的责任或风险进行

负责；若把共享平台界定为交易合同的提供者，那么共享平台应是交易过程中的责任或风险的全权责任

人[5]。问清泓(2019)提出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之间属于多重“劳动关系”，且多重“劳动

关系”都涉及到相关义务和责任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依赖于不同的用工关系形态和类型[20]。
任洲鸿，王月霞(2019)提出应当明确规定共享平台在保障服务提供者权利方面的义务，使共享平台承担应

有的雇佣责任[10]。在共享型用工关系模式中，共享平台或服务提供者是否需要对服务需求者遭受的损害

承担侵权责任还存在争议，但加大共享平台侵权责任的能力将成为规制方向[21]。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平台作为“新型制度”发挥着关键的协调作用，通过明晰责权利的分配，平

台能够降低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违约风险[22]。交易成本理论则强调，平台通过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减

少服务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因此，从责权利和管控角度对共享型用工关系的

研究，不仅有助于界定共享经济中的用工模式，还能解释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互动机制[23]。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关于共享型用工关系性质的界定大都是从法律角度的定性研究。此外，已有成

果中鲜有对相关主体责权利分配的定量研究[24]。基于此，本文从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的角度对共享型

用工关系性质、模式、交易责权承担、利益分配和主体协调范围与程度进行了差异分析，以期从责权利

和协调角度对共享型用工关系进行界定。 

3. 数据与方法 

3.1. 问卷设计 

本文以已有文献与劳动争议为基础设计《共享型用工关系规范调查问卷——服务提供方》《共享型

用工关系规范调查问卷——共享平台方》两份问卷。每份问卷包括基本信息、服务提供者用工关系性质

界定、主体责权利分配与管理协调程度、主体用工关系模式界定四个部分的结构式问题和影响共享型用

工关系稳定性的主要因素的开放式问题。 
在“服务提供者用工性质界定”部分，根据已有研究对服务提供者、服务需求者与共享平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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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将要求应答者对以下问题进行符合程度(1 = 非常不同意，6 = 表示非常同意)的选择：(1) 使用

共享平台的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的客户；(2) 使用共享平台的服务需求者是共享平台的客户；(3) 使用

共享平台的服务提供者是受服务需求者的雇佣；(4) 使用共享平台的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的员工；(5) 
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6) 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之间是合作关系。 

在“主体责权利分配与管理协调程度”部分，首先，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这三大主

体的法律风险一般可以组合为相对人之间的违法违约、第三人侵权、政策风险和不可抗力四类[6]，因此，

应答者被要求对各主体引发的相应法律风险、人身安全风险和交易的经济收益进行比例的划分，例如，

“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对交易过程中由服务提供者引发的法律风险的承担比例分别是：

(3 个比例之和为 100%)”“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对服务需求者人身风险承担比例分别为：

(3 个比例之和为 100%)”“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共享平台进行交易产生的经济收益在共享平台和资源提

供者之间分配的比例分别是：(2 个比例之和为 100%)”；其次，应答者被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对“共享平

台、服务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相对管理协调范围”进行评价(1 = 表示非常不符合，6 = 表示非常

符合)，课题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环节(审核、进入与退出，工作时长与场所，培训，薪酬，考核，激励等环

节)，对相关问题进行设置，例如，“服务提供者从交易收益中获取的比例是由共享平台决定的”“服务

提供者在共享平台的交易匹配取决于服务需求者的评价”等；最后，应答者被要求评价“共享平台、服

务需求者对服务提供者相对管理协调程度”(1 = 表示非常不符合，6 = 表示非常符合)，例如，“共享平

台对服务提供者的协调大于服务需求者”“交易过程中，服务需求者对服务提供者的制约作用比共享平

台对服务提供者的管制作用大”等。 
在“主体用工关系模式界定”部分，应答者被要求对三个主体间的用工模式界定、共享平台承担责

任的约束力问题进行同意程度的选择(1 = 表示非常不同意，6 = 表示非常同意)。 
在开放式问题“共享型用工关系稳定性影响因素”的部分，应答者被要求回答下列问题：“您认为

影响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服务需求者之间关系和谐与稳定性的因素有：(请至少列举三项)”。 

3.2. 样本描述 

问卷发放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主体：共享平台内部管理者与工作人员(共享平台方)、利用共享平台进行

资源或服务提供的就业者(资源或服务提供方)。共享平台方的问卷主要来自猪八戒网等共享平台企业，资

源或服务提供方的问卷主要来自猪八戒网和滴滴打车等平台。通过问卷星平台分别回收共享平台方和资

源或服务提供者问卷 131 份和 162 份。为了提高数据的有效性，从回收问卷中删除作答时间小于 200 秒

的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 231 份，其中共享平台方 104 份，资源或服务提供方 127 份。 
共享平台方有效样本 104 名，平均年龄 28.6 岁(标准差为 5.6 岁)，其中女性 67 名(64.4%)。共享平台

方样本主要来自知识技能共享行业(53.8%)和生活服务行业(26.9%)，其他样本来自生产能力共享(7.7%)、
房屋住宿共享(5.8%)、交通出行共享(2.9%)和医疗共享行业(2.9%)。其中，高层管理者 4 名(3.8%)、中层

管理者 9 名(8.7%)、基层管理者和一般工作人员分别为 21 名(20.2%)、70 名(67.3%)；在共享平台企业工

作的年限分布为 1 年以下 15 名(14.4%)、1~3 年 54 名(51.9%)、3~5 年 14 名(13.5%)、5 年以上 21 名(20.2%)。 
在共享平台注册的资源或服务提供者有效样本 127 名，平均年龄 29.2 岁(标准差 7.1 岁)，学历分布

为高中及以下 26.8%、专科或本科 66.9%、硕士及以上 6.3%。其中女性 65 名(51.2%)。资源或服务提供方

样本主要来自知识技能共享(37%)、生活服务共享(27%)和交通出行共享行业(22%)，其他样本来自房屋住

宿共享(6.3%)、生产能力共享(5.5%)和医疗共享行业(3.1%)。其中全职就业者 48 名(37.8%)，兼职就业者

79 名(62.2%)。在兼职就业者中以“赚外快”“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拓展社交圈子”和“纯粹打发时间”

为就业目的的比例分别为 40.5%、26.6%、22.8%和 10.1%；兼职就业者在共享平台就业的月均收入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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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的平均百分比为 17.6%，其在共享平台的日均工作时间为 4.22 小时(标准差为 3.35 小时)，占日均

总工作时间的平均百分比为 40.4%；资源或服务提供方样本在共享平台主册就业的年限分布分别为 1 年

以下 44.1%、1~3 年 34.6%、3~5 年 10.2%、5 年以上 11%。在样本中，有 2 名(5%)滴滴打车司机的车辆

挂靠在租赁公司。 

3.3. 信度与效度分析 

发放给共享平台方和资源或服务提供方的问卷除了在基本信息部分有局部调整外，问卷的主体部分

均无差异。将问卷主体部分重新划分为三个部分共 35 个题项：第一部分为资源或服务提供者的“用工关

系”界定(6 题)、第二部分为责权利分配(26 题，包括责任承担、权利与协调、利益分配)、第三部分为共

享平台、资源或服务提供方、需求方之间关系模式的界定(3 题)。在 35 个题项中，除了第二部分的“责

任承担”与“利益分配”部分的 6 个题项为百分比分配填空题外，其余 29 题均为根据里克特量表法进行

编制的 6 点量表从“1 非常不同意”到“6 非常同意”，不设置中间项以避免居中趋势。 
在 SPSS 中对问卷题项的各构成部分进行可靠性分析，相关统计结果如下(见表 1)：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1. 可靠性分析结果 

构成 量表 有效样本量 项数 平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s α 

用工关系界定 
用工关系 

231 6 4.26 1.03 0.832 
界定 

责权利承担与分配 

责任与风险分担——平台 151 5 41.92% 16.27% 0.882 

责任与风险分担——供方 151 5 30.18% 9.69% 0.62 

责任与风险分担——需方 151 5 27.89% 10.35% 0.675 

甄选与招募 231 3 4.46 1.1 0.753 

上岗与培训 231 2 4.48 1.18 0.718 

考核与绩效 231 7 4.52 0.99 0.897 

协调程度 231 3 4.39 1.05 0.805 

保障与激励 231 4 4.49 1.01 0.854 

关系模式 关系模式 231 2 4.62 1.22 0.82 
 

从表 1 可知，问卷各构成部分的 Cronbach’s 值均显示出较好的信度。具体而言，用工关系界定、责任

与风险分担——平台、考核与绩效、协调程度、保障与激励和关系模式的 Cronbach’s 值大于 0.8，显示良好

的信度；甄选与招募和上岗与培训的 Cronbach’s 值大于 0.7，信度较好；责任与风险分担——供方和责任与

风险分担——需方的 Cronbach’s 值介于 0.6 和 0.7 之间，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s test results (N = 231) 
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N = 231)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29 

Bartlett 球形检验近似卡方 4292.199 

自由度 351 

显著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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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主成分提取、最大方差旋转对问卷的构成进行因子分析。由于责任与风险分担部分百分比填写

题目不适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本文仅对问卷中的量表题项进行因子分析。相关统计结果如下(见表 2~4)： 
 

Table 3.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表 3. 总方差解释比例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累积% 总计 
方差 

累积% 总计 
方差 

累积%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1 12.943 47.938 47.938 12.943 47.938 47.938 6.898 25.547 25.547 

2 1.524 5.645 53.583 1.524 5.645 53.583 3.757 13.916 39.463 

3 1.327 4.913 58.496 1.327 4.913 58.496 2.834 10.496 49.96 

4 1.237 4.581 63.077 1.237 4.581 63.077 2.377 8.804 58.764 

5 1.044 3.867 66.944 1.044 3.867 66.944 2.209 8.18 66.944 

6 0.901 3.339 70.282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Table 4.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表 4.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成分 

1 2 3 4 5 

保障与激励 3 0.765 0.173 0.138 0.181 0.128 

考核与绩效 1 0.692 0.393 0.102 0.246 0.07 

考核与绩效 3 0.68 0.119 0.26 −0.017 0.263 

协调程度 3 0.67 0.157 0.274 0.08 0.203 

考核与绩效 7 0.662 0.378 0.207 0.017 0.096 

协调程度 1 0.654 0.316 0.188 0.221 0.15 

保障与激励 1 0.641 0.294 0.155 0.237 0.15 

保障与激励 4 0.617 0.07 0.304 0.25 0.23 

考核与绩效 4 0.594 0.433 0.096 0.39 −0.063 

保障与激励 2 0.581 0.279 0.281 0.211 0.08 

上岗与培训 2 0.58 0.212 0.068 0.27 0.251 

协调程度 2 0.578 0.052 0.314 0.108 0.418 

上岗与培训 1 0.568 0.363 0.121 0.285 0.117 

考核与绩效 6 0.544 0.307 0.38 0.323 0.104 

甄选与招募 2 0.519 0.312 0.513 −0.094 0.212 

考核与绩效 2 0.513 0.449 0.335 0.127 −0.029 

用工关系性质 2 0.308 0.723 0.024 0.09 0.251 

用工关系性质 6 0.222 0.71 0.213 0.314 0.144 

甄选与招募 1 0.334 0.703 0.225 0.243 −0.083 

用工关系性质 5 0.218 0.623 0.094 −0.022 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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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用工关系性质 1 0.218 0.514 0.436 0.073 0.344 

甄选与招募 3 0.275 0.119 0.837 0.166 0.164 

考核与绩效 1 0.318 0.198 0.815 0.136 0.126 

用工关系模式 2 0.196 0.19 0.052 0.849 0.144 

用工关系模式 3 0.307 0.132 0.192 0.787 0.145 

用工关系性质 3 0.154 0.274 0.167 0.07 0.819 

用工关系性质 4 0.265 0.082 0.124 0.234 0.734 

注：旋转方法为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旋转在 8 次迭代后收敛。 
 

从表 2 可知，问卷数据的 KMO 值为 0.929 (>0.9)，表明题项间的相关性非常高；Bartlett 球形检验近

似卡方为 4292.199，自由度为 351，显著性小于 0.01，表明数据取自正态分布总体。因此，相关数据非常

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从表 3 可知，基于特征值大于 1 的标准，提取了 5 个公因子，经过旋转后总方

差解释比例为 66.944%，属于可接受的水平；从表 4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可知，问卷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和区分效度。综上，基于 231 份有效问卷，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4. 统计结果 

4.1. 用工关系性质 

从共享平台方的 ANOVA 结果来看，共享平台方对服务提供者、服务需求者与用工关系界定存在显

著差异，F (5, 618) = 17.071，p < 0.001，η2 = 0.12 (中效应)。结合 LSD 事后分析和 t 检验结果可知，与

“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的客户”这种观点相比(M = 4.18, SD = 1.52)，共享平台方对“服务需求者是共

享平台的客户”表示了更高的认同度(M = 4.75, SD = 1.24), t (206) = −2.954, p = 0.003, r2 = 0.01 (小效应)；
对于“服务提供者是受服务需求者雇佣”(M = 3.51, SD = 1.53)、“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员工”(M = 3.37, 
SD = 1.50)两个观点，共享平台方表现出无差异的认同度，t (206) = 0.687，p = 0.493，同时，共享平台方

更认同“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M = 4.01, SD = 1.47)这一点，t (206) = −3.132，p 
= 0.002，r2 = 0.045 (小效应)；相比“服务提供者受服务需求者雇佣”(M = 3.51, SD = 1.53)、“服务提供者

是共享平台员工”(M = 3.37, SD = 1.50)，共享平台方更认同“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之间是

合作关系”(M = 4.68, SD = 1.26)，F (2,309) = 26.434，p < 0.001，η2 = 0.15 (中效应)。 
从服务提供方的 ANOVA 结果来看，服务提供方对服务提供者、服务需求者与共享平台的用工关系

界定存在显著差异，F (5, 756) = 2.383，p = 0.037，η2 = 0.02 (小效应)。结合 LSD 事后分析和 t 检验结果

可知，对于“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的客户”(M = 4.52, SD = 1.33)和“服务需求者是共享平台的客户”(M 
= 4.54, SD = 1.31)两种观点，服务提供者表示了相同的认同度 t (252) = −0.095，p = 0.924；对于“服务提

供者是受服务需求者雇佣”(M = 4.25, SD = 1.43)、“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员工”(M = 4.21, SD = 1.40)两
个观点，服务提供方表现出无差异的认同度，t (252) = 0.222，p = 0.824，同时，服务提供方对“共享平台

与服务提供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M = 4.28, SD = 1.40)这一点表现出跟“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员工”

一样的认同度，t (252) = −0.3，p = 0.719；相比“服务提供者受服务需求者雇佣”(M = 4.25, SD = 1.43)、
“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员工”(M = 4.21, SD = 1.40)，共享平台方更认同“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

需求者之间是合作关系”(M = 4.65, SD = 1.35)，F (2, 378) = 4.216，p = 0.015，η2 = 0.02 (小效应)。 
比较共享平台方与服务提供方对用工关系性质的界定，ANOVA 结果分析表明，在“服务提供者是

受服务需求者雇佣”这一点上，服务提供方(M = 4.25, SD = 1.43)表现出比共享平台方(M = 3.51, SD =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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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认同度，F (1, 229) = 14,492，p < 0.001，η2 = 0.06 (小效应)；在“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员工”这

一点上，服务提供方(M = 4.21, SD = 1.40)表现出比共享平台方(M = 3.37, SD = 1.50)更高的认同度，F (1, 
229) = 19.770，p < 0.001，η2 = 0.08 (小效应)。 

4.2. 责权利分配 

从风险承担 ANOVA 结果来看，对于共享平台方应承担的不同责任与风险，共享平台方的责任分配存

在显著差异，F (4, 397) = 6.620，p < 0.001，η2 = 0.06 (小效应)；对于服务提供方应承担的不同责任与风险，

共享平台方的责任分配存在显著差异，F (4, 397) = 8.688，p < 0.001，η2 = 0.08 (小效应)；对于服务需求方应

承担的不同责任与风险，共享平台方的责任分配存在显著差异，F (4, 397) = 9.540，p < 0.001，η2 = 0.09 (小
效应)。具体来看，根据 ANOVA 和 LSD 事后分析结果可知，对于服务提供者引发的法律风险，共享平台方

在共享平台(M = 0.39, SD = 0.18)、服务提供方(M = 0.37, SD = 0.18)和服务需求方(M = 0.23, SD = 0.13)分配的

承担比例存在显著差异，F (2, 243) = 23.602，p < 0.001，η2 = 0.16 (中效应)，其中，共享平台和服务提供者应

承担比例相当(约 40%)的较大部分责任，而服务需求者只需要承担比例较小(20%)的少部分责任；对于服务

需求者引发的法律风险，共享平台方在共享平台(M = 0.38, SD = 0.19)、服务提供方(M = 0.26, SD = 0.14)和服

务需求方(M = 0.36, SD = 0.19)分配的承担比例存在显著差异，F (2, 237) = 11.795，p < 0.001，η2 = 0.09 (中效

应)，其中，共享平台和服务需求者应承担比例相当(40%)的大部分责任，而服务提供者者只需要承担比例较

小(20%)的少部分责任；对于由共享平台方引发的法律风险，共享平台方在共享平台(M = 0.52, SD = 0.24)、
服务提供方(M = 0.25, SD = 0.15)和服务需求方(M = 0.23, SD = 0.13)分配的承担比例存在显著差异，F (2, 237) 
= 68.049，p < 0.001，η2 = 0.36 (大效应)，其中，共享平台承担比例较大(50%)的责任，而服务需求者和服务

提供者应只需要承担比例较小(25%)的少部分责任；对于服务提供者的人身安全责任，共享平台方在共享平

台(M = 0.39, SD = 0.21)、服务提供方(M = 0.33, SD = 0.20)和服务需求方(M = 0.27, SD = 0.16)分配的承担比例

存在显著差异，F (2, 237) = 7.537，p = 0.001，η2 = 0.06 (小效应)，其中，共享平台和服务提供者承担比例相

当(35%)的大部分责任，而服务需求者只承担比例较小(30%)的少部分责任；对于服务需求者的人身安全责任，

共享平台方在共享平台(M = 0.41, SD = 0.20)、服务提供方(M = 0.28, SD = 0.14)和服务需求方(M = 0.31, SD = 
0.19)分配的承担比例存在显著差异，F (2, 237) = 11.352，p < 0.001，η2 = 0.09 (中效应)，其中，共享平台承

担比例较大(40%)的责任，而服务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应只需要承担比例较小(30%)的少部分责任。 
从风险承担 ANOVA 结果来看，对于共享平台应承担的不同责任与风险，服务提供方的责任分配存在

显著差异，F (4, 439) = 6.120，p < 0.001，η2 = 0.05 (小效应)；对于服务提供方应承担的不同责任与风险，服

务提供方的责任分配存在显著差异，F (4, 439) = 5.900，p < 0.001，η2 = 0.05 (小效应)；对于服务需求方应

承担的不同责任与风险，服务提供方的责任分配存在显著差异，F (4, 439) = 3.348，p = 0.010，η2 = 0.03 (小
效应)。具体来看，根据 ANOVA 和 LSD 事后分析结果可知，对于服务提供者引发的法律风险，服务提供

方在共享平台(M = 0.39, SD = 0.17)、服务提供方(M = 0.35, SD = 0.15)和服务需求方(M = 0.27, SD = 0.14)分配

的承担比例存在显著差异，F (2, 252) = 13.218，p < 0.001，η2 = 0.09 (小效应)，其中，共享平台和服务提供

者应承担比例相当(约 40%)的较大部分责任，而服务需求者只需要承担比例较小(20%)的少部分责任；对于

服务需求者引发的法律风险，共享平台方在共享平台(M = 0.39, SD = 0.18)、服务提供方(M = 0.28, SD = 0.13)
和服务需求方(M = 0.32, SD = 0.17)分配的承担比例存在显著差异，F (2, 258) = 10.164，p < 0.001，η2 = 0.07 
(中效应)，其中，共享平台比例较大(40%)的大部分责任，而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承担比例较小(30%)的
少部分责任；对于由共享平台方引发的法律风险，共享平台方在共享平台(M = 0.50, SD = 0.22)、服务提供

方(M = 0.25, SD = 0.12)和服务需求方(M = 0.25, SD = 0.14)分配的承担比例存在显著差异，F (2, 258) = 67.456，
p < 0.001，η2 = 0.34 (大效应)，其中，共享平台承担比例较大(50%)的责任，而服务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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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承担比例较小(25%)的少部分责任；对于服务提供者的人身安全责任，共享平台方在共享平台(M = 
0.39, SD = 0.20)、服务提供方(M = 0.33, SD = 0.16)和服务需求方(M = 0.28, SD = 0.16)分配的承担比例存在显

著差异，F (2, 276) = 9.769，p < 0.001，η2 = 0.07 (小效应)，其中，共享平台较大比例(40%)的大部分责任，

而服务提供者、服务需求者承担比例较小(30%)的少部分责任；对于服务需求者的人身安全责任，共享平台

方在共享平台(M = 0.39, SD = 0.19)、服务提供方(M = 0.31, SD = 0.15)和服务需求方(M = 0.30, SD = 0.17)分配

的承担比例存在显著差异，F (2, 273) = 6.792，p = 0.001，η2 = 0.05 (小效应)，其中，共享平台承担比例较大

(40%)的责任，而服务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应只需要承担比例较小(30%)的少部分责任。 
对于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收益，共享平台方在共享平台方(M = 0.42, SD = 0.18)与服务提供方(M 

= 0.58, SD = 0.18)的分配比例差异显著，F (1, 182) = 35.881，p < 0.001，η2 = 0.16 (中效应)，即，共享平台

方认为交易经济收益在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分别约为 40%和 60%。对于在交易过程中

产生的经济收益，服务提供方在共享平台(M = 0.39, SD = 0.18)与服务提供方(M = 0.61, SD = 0.18)的分配

比例差异显著，F (1, 206) = 69.466，p < 0.001，η2 = 0.25 (大效应)，即，服务提供者方认为交易经济收益

在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分别约为 40%和 60%。 
根据 ANOVA 结果可知，共享平台方和服务提供方在法律风险、人身安全责任和交易过程中产生的

经济收益方面的分配比例一致。 
 

Table 5. ANOVA results of shared platform and service providers’ perception of shared platform control level (N = 232) 
表 5. 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方对共享平台协调程度认知 ANOVA 结果(N = 232) 

因变量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甄选与招募 1 

组间 4.567 1 4.567 2.964 0.086 

组内 352.870 229 1.541   

总计 357.437 230    

甄选与招募 2 

组间 6.765 1 6.765 3.887 0.050 

组内 398.569 229 1.740   

总计 405.333 230    

甄选与招募 3 

组间 27.513 1 27.513 13.595 0.000 

组内 463.422 229 2.024   

总计 490.935 230    

上岗与培训 1 

组间 1.141 1 1.141 0.756 0.386 

组内 345.820 229 1.510   

总计 346.961 230    

上岗与培训 2 

组间 1.704 1 1.704 1.006 0.317 

组内 387.855 229 1.694   

总计 389.558 230    

考核与绩效 1 

组间 12.815 1 12.815 7.527 0.007 

组内 389.895 229 1.703   

总计 402.710 230    

考核与绩效 2 

组间 4.355 1 4.355 2.819 0.095 

组内 353.749 229 1.545   

总计 358.104 230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819


姚志 
 

 

DOI: 10.12677/ecl.2025.143819 1244 电子商务评论 
 

续表 

考核与绩效 3 

组间 12.388 1 12.388 6.893 0.009 

组内 411.594 229 1.797   

总计 423.983 230    

考核与绩效 4 

组间 0.025 1 0.025 0.017 0.897 

组内 337.594 229 1.474   

总计 337.619 230    

考核与绩效 5 

组间 0.321 1 0.321 0.212 0.645 

组内 345.662 229 1.509   

总计 345.983 230    

考核与绩效 6 

组间 3.793 1 3.793 2.940 0.088 

组内 295.479 229 1.290   

总计 299.273 230    

考核与绩效 7 

组间 0.049 1 0.049 0.030 0.864 

组内 378.220 229 1.652   

总计 378.268 230    

协调程度 8 

组间 0.827 1 0.827 0.536 0.465 

组内 352.896 229 1.541   

总计 353.723 230    

协调程度 1 

组间 7.476 1 7.476 5.483 0.020 

组内 312.264 229 1.364   

总计 319.740 230    

协调程度 2 

组间 8.669 1 8.669 5.143 0.024 

组内 386.041 229 1.686   

总计 394.710 230    

协调程度 3 

组间 2.942 1 2.942 1.992 0.159 

组内 338.210 229 1.477   

总计 341.152 230    

保障与激励 1 

组间 0.366 1 0.366 0.266 0.607 

组内 315.331 229 1.377   

总计 315.697 230    

保障与激励 2 

组间 0.408 1 0.408 0.308 0.580 

组内 303.826 229 1.327   

总计 304.234 230    

保障与激励 3 

组间 1.505 1 1.505 1.032 0.311 

组内 333.854 229 1.458   

总计 335.359 230    

保障与激励 4 

组间 4.075 1 4.075 2.414 0.122 

组内 386.635 229 1.688   

总计 390.71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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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理协调范围与程度 

根据表 5 和表 6 的结果可知，共享平台方与服务提供者对共享平台的协调程度在判断上的差异主要

表现在甄选与招募环节的就业难度和退出难度，考核与绩效环节的工作时长和收益分配，协调环节的管

制程度方面。总的来说，服务提供者报告的共享平台的协调程度比共享平台方报告的更高。 
 

Table 6.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hared platform and service providers’ perception of shared platform control level (N = 232)
表 6. 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方对共享平台协调程度认知描述性统计(N = 232) 

因变量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 
误差 

平均值的 95%置信区间 
最小值 最大值 

下限 上限 

甄选与招募 2 

1 127 4.49 1.272 0.113 4.26 4.71 1 6 

2 104 4.14 1.375 0.135 3.88 4.41 1 6 

总计 231 4.33 1.328 0.087 4.16 4.51 1 6 

甄选与招募 3 

1 127 4.56 1.289 0.114 4.33 4.79 1 6 

2 104 3.87 1.571 0.154 3.56 4.17 1 6 

总计 231 4.25 1.461 0.096 4.06 4.44 1 6 

考核与绩效 1 

1 127 4.60 1.150 0.102 4.40 4.80 1 6 

2 104 4.13 1.473 0.144 3.84 4.41 1 6 

总计 231 4.39 1.323 0.087 4.21 4.56 1 6 

考核与绩效 3 

1 127 4.50 1.272 0.113 4.28 4.73 1 6 

2 104 4.04 1.421 0.139 3.76 4.31 1 6 

总计 231 4.29 1.358 0.089 4.12 4.47 1 6 

协调程度 1 

1 127 4.67 1.062 0.094 4.48 4.86 1 6 

2 104 4.31 1.285 0.126 4.06 4.56 1 6 

总计 231 4.51 1.179 0.078 4.35 4.66 1 6 

协调程度 2 

1 127 4.46 1.213 0.108 4.24 4.67 1 6 

2 104 4.07 1.395 0.137 3.80 4.34 1 6 

总计 231 4.28 1.310 0.086 4.11 4.45 1 6 

注：分组 1 为服务提供方，分组 2 为共享平台方。 

4.4. 用工关系模式界定 

对于用工关系模式的界定，共享平台方的选择中认可度较高的用工关系模式界定为共享平台、服务

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三者是平等的；服务提供者同时受到服务需求者和共享平台的制约，同时服务需求

者与共享平台是平等的；共享平台同时服务于服务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同时，服务提供者服务于服务

需求者；服务提供者同时受到服务需求者和共享平台的制约，同时服务需求者受到共享平台的制约。 
对于用工关系模式的界定，服务提供方的选择中认可度较高的用工关系模式界定为共享平台、服务

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三者是平等的；共享平台同时服务于服务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同时，服务提供者

服务于服务需求者；服务提供者同时受到服务需求者和共享平台的制约，同时服务需求者与共享平台是

平等的；服务提供者仅受到共享平台制约；共享平台同时服务于服务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同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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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是平等的。 

5. 结论与讨论 

共享平台方和服务提供方对共享型用工关系有不同的性质界定。共享平台方将服务提供者定位为共

享平台的客户；同时，共享平台方认为服务提供者既不受共享平台的雇佣，不属于共享平台的员工，又

不受服务需求者的雇佣；共享平台方更倾向于将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之间的关系定位为

合作关系。服务提供方对于服务提供者是否受雇于共享平台并未形成一致判断；对于服务提供者受雇于

服务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受雇于共享平台服务提供方也未形成一致判断；和共享平台一样，服务提供者

更倾向于将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合作关系。对比共享平台方和服务提

供方对于“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界定，共享平台方总体不认为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员

工，但服务提供者总体认同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员工这一点。另外，服务提供方也认同服务提供者受

雇于服务需求者这一点。因此，规制共享型用工关系的第一步应该是厘清和清晰界定共享平台、服务提

供者和服务需求者之间的关系性质。单纯将三个主体间的关系界定为雇佣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值得

进一步商榷。 
对于责任与风险的承担，共享平台方与服务提供方也存在不同判断。对于服务提供者引发的法律风

险，共享平台方认为主要的责任(80%)应由共享平台和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对于服务需求者引发的法律

风险，共享平台方认为主要的责任(80%)应由共享平台和服务需求者共同承担；对于共享平台方引发的法

律风险，共享平台方认为主要的责任(50%)应由共享平台承担，其余由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分担(各
承担 25%)；对于服务提供者的人身安全责任，共享平台方认为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应承担主要的责任

(70%)；对于服务需求者的人身安全责任，共享平台方认为主要的责任(40%)应由共享平台承担，其余由

服务提供者与服务需求者分担(各承担 30%)。对于服务提供者引发的法律风险，服务提供方认为主要的责

任(80%)应由共享平台和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对于服务需求者引发的法律风险，服务提供方认为主要责

任(40%)应由共享平台承担，其余由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分担(各承担 30%)；对于共享平台引发的法

律风险，服务提供方认为主要责任(50%)应由共享平台承担，其余由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分担(各承

担 25%)；对于服务提供者的人身安全责任，服务提供方认为主要责任(40%)应由共享平台承担，其余由

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分担(各承担 30%)；对于服务需求者的人身安全责任，服务提供方认为主要的责

任(40%)应由共享平台承担，其余由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分担(各承担 30%)。对于交易过程中的经济

收益，共享平台方与服务提供方对共享平台和服务提供者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同，分别为 40%，60%。在

责权利分配方面，主要的责任承担差异主要体现在需求者引发的法律风险、服务提供者人身安全责任、

服务需求者人身安全责任方面，但在其他责任承担方面，共享平台方与服务提供方的分配比例是一致的，

他们分配的共同点在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和责任并不由单独的主体承担，而是三个主体共同承担。因此，

对于共享型用工关系的界定应依赖于三个主体对于责权利的分配确定每个主体在用工关系中的角色定位。 
服务提供者对平台管控程度的评价普遍高于共享平台方的评价。服务提供者可能期望平台能够为其

提供更多的保障和管理，特别是在资源分配和交易安全方面。这种期望可能源于服务提供者在共享平台

上的依赖性较高，平台的管理与协调直接影响到其工作内容、收入及职业稳定性。相比之下，共享平台

方则更关注管理成本和运营效率，可能认为过度管控会增加其运营成本，因此未必能够完全满足服务提

供者的期望。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平台在对服务提供者进行管控时，目标是降低

信息不对称和交易风险，从而减少交易成本。然而，平台的过度管控可能会导致高昂的管理成本，影响

平台的运营效率。因此，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管控差异，可能源于平台试图平衡运营成本与保障服

务提供者的利益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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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和协调的角度来看，共享平台对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和协调涉及到甄选与招募、上岗与培训、

考核与绩效、协调程度、保障与激励等管理环节，在存在主体评级差异的各协调环节中，服务提供方对

协调范围和协调程度的评价均高于共享平台方的评价。忽略共享平台方和服务提供方的评价差异，无论

是共享平台方和服务提供方，都一致判定共享平台的协调与管理已经渗透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

因此，共享型用工关系的判定标准不能只依据原有的从属论或协调理论，仅从实质性的从属性和协调程

度无法对共享型用工关系进行全面、准确的界定。 
总的来说，通过方差分析和事后分析，有如下结论： 
第一，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对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界定不同。共享平台与服务提供者更倾向于将共

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合作关系；共享平台方不认为服务提供者受雇于共

享平台或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的员工，但是，服务提供方认为服务提供者是共享平台的员工，同时也

认为可以把服务需求者看作是服务提供者的雇佣者。 
第二，共享平台方和服务提供方在责任和风险承担方面对于承担主体的判断是一致，所有的责任和

风险都涉及到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存在差异的是各主体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与责任中的

分担比例。在责权承担方面，主要的责任承担差异主要体现在需求者引发的法律风险、服务提供者人身

安全责任、服务需求者人身安全的主要责任主体方面，但在其他责任承担方面，共享平台方与服务提供

方的分配比例是一致的，他们分配的共同点在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和责任并不由单独的主体承担，而是三

个主体共同承担。而对于交易收益的分配，共享平台方与服务提供方的分配比例一致。 
第三，共享平台对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和协调涉及到甄选与招募、上岗与培训、考核与绩效、协调程

度、保障与激励等管理环节，在存在主体评级差异的各协调环节中，服务提供方对协调范围和协调程度

的评价均高于共享平台方的评价。 
第四，共享平台方和服务提供方认同的共享型用工关系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结构：共享平台、服

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是平等的、服务提供者同时受到共享平台与服务需求者的制约，且共享平台与服

务需求者是平等的、服务提供者同时受到共享平台与服务需求者的制约，且服务需求者受制于共享平台。 
综上，共享型用工关系规制的难点不仅是因为缺乏理论参考，更重要的是在共享平台、服务提供者

在实际运营与提供服务过程中对于共享型用工关系性质与模式、各主体的责权利边界都存在判断差异。

因此，清楚界定用工关系性质，将相应用工关系模式进行分类管理，明晰责任、权利和义务的边界是今

后有效规制共享型用工关系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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